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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丽水农帮、丽水新诚转让合伙企业份额及合伙人变更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交大昂立、公司、本公司 指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昂立教育 指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丽水农帮 指 丽水农帮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益意 指 上海益意贸易商行 

灵又顺 指 上海灵又顺健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丽水新诚 指 丽水新诚新创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诚海创 指 上海新诚海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诚新创 指 上海新诚新创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韵简 指 上海韵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饰杰 指 上海饰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仅涉及丽水农帮合伙人发生变化，其合计持有的交大昂

立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仅涉及丽水新诚合伙人发生变化，其合计受让的交大昂

立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丽水新诚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丽水新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变

更，不影响 2021年 10 月 26日丽水新诚与昂立教育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继续执

行，丽水新诚目前仍拥有交大昂立 5.19%股份的受让权，合伙人变更后，丽水新诚计划

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完成剩余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股份交割。 



●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嵇霖先生成为丽水农帮、丽水新诚的实际控制人，

在交大昂立拥有权益的股份数合计为 163,662,7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8%；此外

还取得前述丽水新诚持有的交大昂立 5.19%股份受让权，在丽水新诚与昂立教育完成股

份交割后，嵇霖先生控制的上海韵简、上海饰杰、丽水农帮、丽水新诚在交大昂立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将达到 204,139,1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未变化。 

 

一、本次股东合伙人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2022年7月12日，公司收到股东丽水农帮《关于合伙人转让合伙企业份额及

合伙人变更的告知函》，丽水农帮合伙人上海益意与嵇霖先生签订《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的相关约定，上海益意将其持有的丽水农帮6.25%的合伙企业份

额转让给嵇霖先生。 

上述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丽水农帮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由上海益意变

更为嵇霖先生，上海益意不再持有丽水农帮合伙企业份额，不再担任丽水农帮的普通

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益意实际持有权益的交大昂立股份比例由 5.01%减少为

0，不再持有交大昂立股份的权益。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前后，丽水农帮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均为

39,072,641股，持股比例均为 5.01%，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涉及要约

收购。 

1、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前，丽水农帮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072,64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股权关系图如下： 

 

2、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丽水农帮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072,64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股权关系图如下： 



 

 

（二）2022年 7月 12日，公司收到丽水新诚《关于合伙人转让合伙企业份额及合

伙人变更的告知函》，丽水新诚合伙人新诚海创、新诚新创分别与嵇霖先生、灵又顺签

订《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的相关约定，新诚海创将其持有的丽水新

诚 6.25%合伙企业份额转让给嵇霖先生，新诚新创将其持有的丽水新诚 93.75%合伙企

业份额转让给灵又顺。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新诚海创、新诚新创不再持有丽水

新诚合伙企业份额，丽水新诚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嵇霖先生，有限合

伙人变更为灵又顺。 

2021年 10月 26日，丽水新诚与昂立教育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受让交大昂立无限售流通股 40,476,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临：2021-040）。 截至目前，该部分股权尚未完成交割。此次丽水新诚合伙企业份

额转让，丽水新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不影响 2021年 10月 26日丽

水新诚与昂立教育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继续执行，丽水新诚目前仍拥有交大昂

立 5.19%股份的受让权，合伙人变更后，丽水新诚计划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相

关约定，完成剩余股份转让款的支付及股份交割。 

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前后，丽水新诚拟受让昂立教育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数量均为 40,476,450 股，持股比例均为 5.19%，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

持，不涉及要约收购。 

1、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前，丽水新诚拟受让昂立教育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0,476,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股权关系图如下： 



 

2、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丽水新诚拟受让昂立教育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0,476,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股权关系图如下：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交大昂立股份权益的控制关系结构

图及各层控制关系下的各主体及其持股/份额比例具体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一）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不涉及丽水农帮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变化。 

（二）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不影响丽水新诚 2021年 10月 26日与昂立教育已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的继续执行，丽水新诚目前仍拥有交大昂立 5.19%股份的受让权，

合伙人变更后，丽水新诚计划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完成剩余股份

转让款的支付及股份交割。 

（三）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嵇霖先生成为丽水农帮、丽水新诚的实际控制人，

在交大昂立拥有权益的股份数合计为 163,662,7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8%；此外

还取得前述丽水新诚持有的交大昂立 5.19%股份受让权，在丽水新诚与昂立教育完成股

份交割后，嵇霖先生控制的上海韵简、上海饰杰、丽水农帮、丽水新诚在交大昂立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将达到 204,139,1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未变化。 

（四）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益意贸易商行、

上海新诚海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嵇霖已就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合伙人变更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股份权益减少）》《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份

权益（受让权）减少）》《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份增加）》

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